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３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
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

议公告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的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本次分红派息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分配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５８

，

９８８

，

００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１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００３０７２３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０６１７６２３８１

章卡鹏

３ ０１０２２６３０９５

张三云

４ ００００４５１４５４

谢瑾琨

５ ００３４４４１９１２

罗仕万

６ ００６１７６７１３４

叶立君

７ ００００２５１１００

郑福华

８ ０１０２３５３５３９

施加民

９ ００８００８３９１５

张祖兴

１０ ０００２０１２０９６

蔡礼永

１１ ００３４４４１７５４

沈利勇

１２ ００３４４３２１８７

陈国贵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浙江省临海市花园工业区 咨询联系人：谢瑾琨、项婷婷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６－８５１２５００２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６－８５１２６５９８

七、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４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９１

，

３６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以资本公积转增

５

股；同时，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９１

，

３６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８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６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０６

亚太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１４１

黄来兴

３ ０８＊＊＊＊＊４３５

计华投资管理公司

４ ００＊＊＊＊＊７０７

黄伟中

５ ０１＊＊＊＊＊５８７

施纪法

６ ０８＊＊＊＊＊３６９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７ ００＊＊＊＊＊１１４

陈雅华

８ ０１＊＊＊＊＊７４５

施瑞康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

条件股份

１２４

，

７３６

，

０００ ６５．１８％ ６２

，

３６８

，

０００ ６２

，

３６８

，

０００ １８７

，

１０４

，

０００ ６５．１８％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

持股

３

、其他内资

持股

１２１

，

８５６

，

０００ ６３．６８％ ６０

，

９２８

，

０００ ６０

，

９２８

，

０００ １８２

，

７８４

，

０００ ６３．６８％

其中：境内

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９５

，

３８３

，

５５２ ４９．８５％ ４７

，

６９１

，

７７６ ４７

，

６９１

，

７７６ １４３

，

０７５

，

３２８ ４９．８５％

境内自然人

持股

２６

，

４７２

，

４４８ １３．８３％ １３

，

２３６

，

２２４ １３

，

２３６

，

２２４ ３９

，

７０８

，

６７２ １３．８３％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

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

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２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１．５１％ 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４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１．５１％

二、无限售

条件股份

６６

，

６２４

，

０００ ３４．８２％ ３３

，

３１２

，

０００ ３３

，

３１２

，

０００ ９９

，

９３６

，

０００ ３４．８２％

１

、人民币普

通股

６６

，

６２４

，

０００ ３４．８２％ ３３

，

３１２

，

０００ ３３

，

３１２

，

０００ ９９

，

９３６

，

０００ ３４．８２％

２

、境内上市

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

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

数

１９１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９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２８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８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１

元。

八、咨询机构：公司证券办

咨询地址：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亚太路

１３９９

号

咨询联系人：邱蓉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７６５２２９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７６１６６６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３

股票简称：禾欣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９９

，

０６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５．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４．５０

元）；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

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９９

，

０６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９８

，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３９３

朱善忠

２． ００＊＊＊＊＊９１８

沈云平

３． ０１＊＊＊＊＊８０３

丁德林

４． ０１＊＊＊＊＊８２４

庞健

５． ００＊＊＊＊＊７５８

陈云标

６． ０１＊＊＊＊＊３８７

顾建慧

７． ００＊＊＊＊＊８１９

孔中平

８． ００＊＊＊＊＊９２３

姚欣

９． ０１＊＊＊＊＊０５１

吕志伟

１０． ００＊＊＊＊＊７７１

任立鸣

１１． ０１＊＊＊＊＊５１８

沈玉美

１２． ０１＊＊＊＊＊９１５

张颜慧

１３． ００＊＊＊＊＊３７９

叶又青

１４． ００＊＊＊＊＊７６２

刘晓东

１５． ０１＊＊＊＊＊１８１

何兴发

１６． ０１＊＊＊＊＊２２１

蔡信雄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权益分派前

本次增减（

＋

，

－

）

权益分派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９

，

４８９

，

５００ ６０．０５％ ５９

，

４８９

，

５００ １１８

，

９７９

，

０００ ６０．０５％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５９

，

４８９

，

５００ ６０．０５％ ５９

，

４８９

，

５００ １１８

，

９７９

，

０００ ６０．０５％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９

，

４８９

，

５００ ６０．０５％ ５９

，

４８９

，

５００ １１８

，

９７９

，

０００ ６０．０５％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９

，

５７０

，

５００ ３９．９５％ ３９

，

５７０

，

５００ ７９

，

１４１

，

０００ ３９．９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９

，

５７０

，

５００ ３９．９５％ ３９

，

５７０

，

５００ ７９

，

１４１

，

０００ ３９．９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９９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９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１９８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后，按新股本

１９８

，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６５５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张颜慧、叶醒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３－８２２２８１８８

、

８２２２８６９８

传真：

０５７３－８２２２８６９６

九、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２８８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５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在本行总行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２

名，实际出席

１２

名。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项俊波董事长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及监事薪酬标准方案的议

案》：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执行董事薪酬标准方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８

票，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项俊波、张云、杨琨、潘功胜先生与审议事项存在利益冲突，回避表决。

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同意。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标准方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１０

票，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胡定旭、邱东先生与审议事项存在利益冲突，回避表决。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薪酬标准方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１２

票，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同意。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２８８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０１６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本行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本行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已披露了本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部分薪酬情况，现将该等人士最终全部薪酬情况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姓名 职务

基本

年薪

（

１

）

绩效

年薪

（

２

）

兼职

袍金

（

３

）

各项社会保险

福利、住房公积

金等单位缴存

部分（

４

）

税前薪酬

合计

（

５

）

＝

（

１

）

＋

（

２

）

＋

（

３

）

＋

（

４

）

其中延期

支付部分

（

６

）

＝

（

２

）

×

５０％

２０１０

年

度税前

薪酬实

付部分

（

７

）

＝

（

５

）

－

（

６

）

项俊波

董事长、 执行董

事

４２．７５ １０２．４４

—

３０．６５ １７５．８４ ５１．２２ １２４．６２

张云

副董事长、 执行

董事、行长

３８．４８ ９２．２０

—

２７．５８ １５８．２６ ４６．１０ １１２．１６

杨琨

执行董事、 副行

长

３６．３４ ８７．００

—

２６．６５ １４９．９９ ４３．５０ １０６．４９

潘功胜

执行董事、 副行

长

３６．３４ ８７．００

—

２６．６２ １４９．９６ ４３．５０ １０６．４６

林大茂 非执行董事 — — — — — — —

张国明 非执行董事 — — — — — — —

辛宝荣 非执行董事 — — — — — — —

沈炳熙 非执行董事 — — — — — — —

袁临江 非执行董事 — — — — — — —

程凤朝 非执行董事 — — — — — — —

胡定旭 独立非执行董事 — —

３８．００

—

３８．００

—

３８．００

邱东 独立非执行董事 — —

４４．００

—

４４．００

—

４４．００

车迎新 监事长

３７．６２ ９０．１５

—

２７．２１ １５４．９８ ４５．０７ １０９．９１

潘晓江 股东代表监事

９５．３８

— —

２１．２８ １１６．６６

—

１１６．６６

王瑜瑞 职工代表监事

７５．９２

— —

１９．２５ ９５．１７

—

９５．１７

王醒春 职工代表监事

７６．９６

—

３．００ １７．０８ ９７．０４

—

９７．０４

贾祥森 职工代表监事

９２．４７

—

３．００ １９．８１ １１５．２８

—

１１５．２８

朱洪波

副行长、纪委书

记

３６．３４ ８６．９７

—

２６．６２ １４９．９３ ４３．４８ １０６．４５

郭浩达 副行长

３６．３４ ８６．９７

—

２６．６２ １４９．９３ ４３．４８ １０６．４５

蔡华相 副行长

３６．３４ ８６．９７

—

２６．６２ １４９．９３ ４３．４８ １０６．４５

李振江 董事会秘书

３５．０６ ８３．８３

—

２３．９７ １４２．８６ ４１．９１ １００．９５

注：

１．

上表中税前薪酬为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０

年度全部年度薪酬数额，其中包括本

行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已披露的数额。

２．

非执行董事林大茂先生、张国明先生、辛宝荣女士、沈炳熙先生、袁临江先生、程凤朝先生未在本行

领取薪酬。

３．

蓝德彰先生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不再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其

２０１０

年实际任期内税前酬金人民币

２７．８５

万元。

４．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本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执行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部分绩效年薪根据

以后年度经营业绩情况实行延期支付。

５．

本行董事及监事

２０１０

年度薪酬尚待本行股东大会审批。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2

2011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676

证券简称：

*ST

思达 公告编号：

2011-13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否决或变更。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

：

00

时开始；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花园路北段迎宾路

1

号，黄河迎宾馆

10

号楼三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双河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9200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2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黄荣士、许振安律师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并表决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92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审议并表决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92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3

、审议并表决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92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4

、审议并表决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财务经营状况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 公司全年实现利润为

11,853,641.65

元。 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未提取盈余公积金，

2010

年可供股东分配利

润为

11,853,641.65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82,714,169.96

元

,2010

年末未分配利润为

-172,243,252.91

元。 因需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公司董事会决定

2010

年年度不对公司股东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同意

92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5

、审议并表决通过公司《公司

2010

年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

92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6

、选举舒育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92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7

、选举季丽媛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92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8

、审议并表决通过公司《关于

2011

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继续聘请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年度审计报酬额为人

民币

56

万元；

同意

92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五、听取了独立董事杜海波先生、丁永生先生的述职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黄荣士 许振安

3.

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律师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2011-18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二〇一〇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30

在福州市

鼓楼区杨桥路杨南街

36

号杨桥永辉二楼会议室举行。 结合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结果

,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有

75

名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680,432,261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88.61 %

。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张轩松先生主持。除董事沈

敬武先生、董事陈光优先生、独立董事毛嘉农先生、监事陈日辉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公司其余董事、监事

及董事会秘书均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除李建波先生、陈金成先生、翁海辉先生、罗雯霞女士因另有公

务未能出席外均列席本次会议。

二、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了相关议案，并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

(

一

)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工作报告回顾总结了董事会

2010

年度的工作情况，并从

2011

年行业发展趋势及机遇、经营目标与战略、

经营风险因素及对策三个方面对公司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分析。

(

以上议案

680,328,59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 25,814

股反对

; 77,852

股弃权

)

(

二

)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工作报告回顾并总结了公司监事会

2010

年度的工作情况。

(

以上议案

680,270,39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 25,814

股反对

; 136,052

股弃

权

)

(

三

)

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1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进行的年度审计， 股东大会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预决

算议案。

(

以上议案

680,328,09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 25,814

股反对

; 78,352

股弃权

)

(

四

)

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

2010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42,393,338.22

元。依据《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拟按以下方案进行利润分配：

1

、提取

10%

法定盈余公积金

24,239,333.82

元；

2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剩余利润

218,154,004.40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185,831,547.08

元，扣除

2009

年度现金股利分配

65,790,000

元

,2010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38,195,551.48

元；

3

、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767,900,000

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人

民币（含税），共分配

76,790,000

元。本次拟分配的利润占当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31.68%

。利润分配后，剩

余未分配利润

261,405,551.48

元转入下一年度。

本年度资本公积不转增股本。

(

以上议案

680,270,39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154,266

股反对

; 7,600

股弃权

)

(

五

)

关于公司

2010

年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1

年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关联交易情况（合计人民币

12,633,848.67

元）的汇报，并同意

2011

年度的

关联交易计划（合计约人民币

19,752,988

元）。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

2011

年

5

月

19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公布的《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0

年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1

年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

以上议案

269,428,04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2%; 83,514

股反对

; 122,

752

股弃权

;

关联股东张轩松、张轩宁、郑文宝、郑景旺、叶兴针、谢香镇、林登秀、黄纪雨回避了该项表决

)

(

六

)

关于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独立审计机构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及所有子公司

2011

年度审计及其它常规

审计的外部审计机构。

2011

年度审计费用为

240

万元，包含年度合并财务报告、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报告、各子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关联方资金占用报告、内控鉴证报告等审计报告。与审计有关的其他费用（包

括交通费、食宿费等）由公司承担。

(

以上议案

680,270,39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7,214

股反对

; 134,652

股弃权

)

(

七

)

关于公司

2010

年度授信、贷款情况及

2011

年度申请授信计划的议案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贷款（含银承敞口）余额

10.25

亿元，全年共产生财务费用

7,038

万元，其中：

利息净支出

5,668

万元，金融手续费等

1,370

万元。

2011

年公司计划新开门店

50

家（其中

21

家属募投门店，使用募集资金建设），新建重庆总部大楼、重庆

物流、安徽物流等项目，不含募投项目预计

2011

年投资将达

14.25

亿元。 为获取优质的商业物业预留

10

亿投

资额度。 预计

2011

年度营业现金净流入

8

亿元，计划

2011

年启用新贷款（含银承敞口）

16

亿元左右。

为确保公司有足够的营运和投资建设资金，公司

2011

年度将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福建省分行营业部、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五一支行等七家银行申请总计

59.3

亿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和投资建设的的

实际资金需求来确定。公司提议授权董事长张轩松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有关的

合同、协议等各种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

以上议案

680,328,09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5,814

股反对

; 78,352

股弃权

)

(

八

)

关于修订《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订：

1

、变更公司章程原第二章第十二条公司经营范围为：

农副产品、粮油及制品、食品饮料、酒及其他副食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通讯器材、针纺织

品、服装、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音像制品、出版物及电子出版物、珠宝、金银饰品、汽车摩托车零配件、汽车装

潢、消防器材、工艺品、五金交电、仪器仪表、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花卉、玩具等的零售与批发，以及提供

相关的配套服务；预包装、散装食品、保健食品、零售香烟（限分支机构在行业许可的期限和范围内开展经营活

动）；组织部分自营商品的加工及农副产品收购；出租部分商场设施或分租部分商场的场地予分租户从事合法

经营（以上全部项目另设分支机构经营，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相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信息咨

询（证券、期货、金融等行业咨询除外）；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自营商品的进口，采购国内产品的出口

（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

2

、修改公司章程原第一百七十二条

"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

为

"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

媒体

"

。

3

、修改公司章程原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

"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期限为一个季度内、累计金额在

2000

万

元内的决定权，但须及时在董事会办公室备案，由董事会办公室及时通报董事会

"

为

"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期限

为一个季度内、单项总额在

5000

万元内的决定权，但须及时在董事会办公室备案，由董事会办公室及时通报

董事会

"

。

4

、经

2011

年

3

月

11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现行政管理制度由董事会领导下的

总经理负责制改称为董事会领导下的总裁负责制。 据此，分别修改公司章程中有关

"

总经理

"

、

"

副总经理

"

的表

述为

"

总裁

"

、

"

副总裁

"

。

5

、修改公司章程原第一百一十条（九）

"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

为

"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及增减

公司分支机构的设置

"

。

(

以上议案

680,328,09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 %;25,814

股反对

; 78,352

股弃权

)

(

九

)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

1668

号文核准，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11,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23.98

元

/

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63,780

万元，扣除证券承销和保荐费人民币

10,000

万元后，汇入公司银行账户的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53,780

万元。 募集资金经公司扣除自行支付的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相关费用

1,578.93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

252,201.07

万元。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天健正信验（

2010

）综字第

020190

号《验资

报告》审验，前述资金已全部到位。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户中超募资金

62,813.07

万元转出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

司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额为

189,388

万元， 扣除已置换的募投项目资金

38,477.88

万元和

18,000

万元已暂时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闲置募投项目资金后，目前公司处于专户中的募投项目资金尚余

128,390

万元。 由于

部分租赁物业在

2011

年还不能交付，公司尚有部分募集资金闲置。

为解决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控制公司流动资金贷款，降低财务费用，确保公

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按照《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进展情况，在不影响募集资金建设项目进度的前提下，拟将其中

3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如项目需提前使用预计闲置的募集资金，公司将随

时利用自有资金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展。 公司将此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短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以上议案

680,328,09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5,814

股反对

; 78,352

股弃权

)

(

十

)

关于提名熊厚富先生为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郑景旺先生因身体原因请辞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根据公司控股股东推荐，同意提名熊厚富先生

作为公司监事候选人。

(

以上议案

680,270,29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 %;25,814

股反对

; 136,152

股弃

权

)

(

十一

)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满足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减少财务费用，公司拟发行本金总额不超过

15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发行

期限不超过一年。 本次注册发行委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联席

主承销商；承销采取余额包销方式进行，上述银行包销的额度比例为

10:5

。其中发行利率视当期公司评级对应

的交易商协会指导利率而定。 发行短期融资券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张轩松先生全权处理本次短期融资券有关事宜并签署有关文件。

本次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尚需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批准。

(

以上议案

680,327,99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7,314

股反对

; 76,952

股弃权

)

(

十二

)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永辉投资有限公司与喜禄（香港）有限公司签订合资合同的议案

会议认真审议并通过了全资子公司永辉投资有限公司与喜禄（香港）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签订

的合资合同（详见

2011

年

4

月

22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之《永辉超市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永辉投资有限公司与喜禄（香港）有限公司签订共同投资设立合资经营企

业合同的公告》），同时要求待项目建设的地下

10,000

平方米商业物业建成或确认由我公司经营后，适时退出

上述项目公司。

投资者如需进一步了解项目情况，请参阅福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1

年第四次公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的公告》（

http://www.fzgtzyj.gov.cn/

）。

(

以上议案

680,270,39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85,614

股反对

; 76,252

股弃权

)

(

十三

)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鉴于经营发展所需，同意首次发行公司债券并于发行完成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的具体方

案如下：

1

、发行规模：本次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公司债券；

(

以上议案

680,328,09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7,714

股反对

; 76,452

股弃权

)

2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本次公司债券不向公司股东配售；

(

以上议案

680,328,08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7,724

股反对

; 76,452

股弃权

)

3

、债券期限：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期限为不超过三年，具体期限根据发行前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

况而定；

(

以上议案

680,328,09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7,314

股反对

; 76,852

股弃权

)

4

、债券利率：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固定利率，单利按年计息。 具体利率根据网下询价结果，由公

司与主承销商协商并经监管部门备案确定；

(

以上议案

680,299,59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7,314

股反对

; 105,352

股弃权

)

5

、发行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以上议案

680,328,09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7,314

股反对

; 76,852

股弃权

)

6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将用于补充本公司及

/

或子公司营运资金、资本开支或偿还本公司

原有债务等；

(

以上议案

680,328,09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7,314

股反对

; 76,852

股弃权

)

7

、拟上市地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以上议案

680,328,09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7,314

股反对

; 76,852

股弃权

)

8

、决议有效期

: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6

个月内有效；

(

以上议案

680,328,09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7,314

股反对

; 76,852

股弃权

)

9

、为便于董事会操作本次发行事宜

,

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有关申请本次发行并上市事

宜

,

包括但不限于：

(1)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及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结合市场实际情况和

公司经营需求，制定及修改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

(2)

办理与募集资金项目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文件；

(3)

进行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的谈判，签署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有关的合同、协议和文件，并进

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4)

为本次公司债券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5)

其他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事宜。

(

以上议案

680,328,09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7,314

股反对

; 76,852

股弃权

)

10

、偿债保障措施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将至少

采取如下措施：

(1)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

以上议案

680,329,49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7,614

股反对

; 75,152

股弃权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涉第八项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第十三项关于发行

公司债券的议案分别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第五项有关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张轩松、张轩宁、郑文宝、郑景旺、叶兴针、谢香镇、林登秀、黄纪雨须回

避该项表决后，经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其余十项议案分别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翁晓健律师、程晶晶律师到会全程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永辉超市股份

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述见证律师认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议案、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

一

)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二

)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三

)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2011-19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0

年关联交易情况

及

2011

年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关联交易概述

(

一

)2010

年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1

、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福建省永辉商业有限公司租赁七处物业，年租金合计

6,493,330

元，其中：

(1)

公司

(

大学城店

)

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位于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

316

国道北侧

（原余盛批发市场）部分物业，面积

6,650

平方米，

2010

年度租金

1,197,000

元；

(2)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闽侯永辉商业有限公司

(

物流中心

)

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

位于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

316

国道北侧（原余盛批发市场）部分物业，面积

13,235

平方米，

2010

年租金

964,

500

元；

(3)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永辉工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关联公司福建省永辉商业有限公司租赁位于福州市金

山工业区福湾工业园台屿路

99

号厂房，面积

14,000

平方米，

2010

年租金

1,000,800

元；

(4)

公司

(

群众路店

)

向关联公司福建省永辉商业有限公司租赁位于福州市台江区茶亭街道群众路

90

号

2#

、

3#

、

4#

连接体

29

超市、

04

店面、

23

店面、

22

店面物业，面积

2,055

平方米，

2010

年租金

840,000

元；

(5)

公司全资子公司永安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向福建省永辉商业有限公司租赁位于永安市五四路豪门御景

三区负一层至三层物业，面积

8,892.24

平方米，

2010

年租金

1,615,080

元；

(6)

公司（金山店）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位于福州市仓山区金山生活区六期北面

公园道一号物业负一层开设门店。 面积

8,540

平方米，

2010

年年租金及物业费

589,950

元；

(7)

公司

(

大宗业务部

)

向关联公司福建省永辉商业有限公司租赁位于福州市金山工业区福湾工业园台屿路

99

号部分厂房用于办公，

2010

年租金

286,000

元。

2

、公司向两家关联公司轩辉（澳大利亚）控股有限公司（

XUANHUI (AUST) PTY LTD

）和兴旺（澳大利亚）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XINGWANG (AUST) INVESTMENTS PTY LTD

）进行采购，合计人民币

6,140,518.67

元。

其中：

(1)

向轩辉（澳大利亚）控股有限公司进口黄油，交易折合人民币

638,005.81

元；

(2)

公司向兴旺（澳大利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进口油漆，折合人民币

3,762,712.07

元；进口黄油，折合人民

币

1,739,800.79

元。

2010

年关联交易合计人民币

12,633,848.67

元。

(

二

)2011

年度公司关联交易计划

根据经营需要，公司在

2011

年将进行如下关联交易：

1

、拟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福建省永辉商业有限公司租赁六处物业，年租金合计

8,

444,460

元，其中：

(1)

公司

(

大学城店

)

拟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位于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

316

国道北

侧（原余盛批发市场）部分物业，面积

6,650

平方米，该租赁物下半年将拆迁，届时由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提供过渡性的租赁物给公司使用，预计

2011

年度租金

897,000

元；

(2)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闽侯永辉商业有限公司

(

物流中心

)

拟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

赁位于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

316

国道北侧（原余盛批发市场）部分物业，面积

13,235

平方米，该租赁物下半年

将拆迁，物流中心将搬到自有物业营运，上半年租金

482,250

元；

(3)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永辉工业发展有限公司拟向关联公司福建省永辉商业有限公司租赁位于福州市

金山工业区福湾工业园台屿路

99

号厂房，面积

14,000

平方米，年租金

1,100,880

元；

(4)

公司

(

群众路店

)

拟向关联公司福建省永辉商业有限公司租赁位于福州市台江区茶亭街道群众路

90

号

2#

、

3#

、

4#

连接体

29

超市、

04

店面、

23

店面、

22

店面物业，面积

2,055

平方米，年租金

840,000

元；

(5)

公司全资子公司永安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向福建省永辉商业有限公司租赁位于永安市五四路豪门御景

三区负一层至三层物业，面积

8,892.24

平方米，年租金

1,615,080

元；

(6)

公司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位于福州市仓山区金山生活区六期北面公园道一

号物业用于开设门店。 面积

8,540

平方米，物业年租金及物业费

3,509,250

元。

2

、公司拟向两家关联公司轩辉（澳大利亚）控股有限公司（

XUANHUI (AUST) PTY LTD

）和兴旺（澳大利

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XINGWANG (AUST) INVESTMENTS PTY LTD

）进行采购，合计人民币

11,308,528

元。

其中：

(1)

拟向轩辉（澳大利亚）控股有限公司以约

40

澳元

/

桶的单价进口黄油

8250

桶，约折合人民币

2,211,000

元；

(2)

公司拟向兴旺（澳大利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约

40

澳元

/

桶的单价进口黄油

13,750

桶，以约

99

澳元

/

桶的单价进口油漆

8,160

桶。 上述交易约折合人民币

9,097,528

元。

2011

年关联交易合计人民币约

19,752,988

元。

二、关联方介绍

1

、 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

"

轩辉房地产

"

）成立于

2005

年

11

月，现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公

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张轩松及张轩宁先生分别持有轩辉房地产

60%

、

20%

股份；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林

登秀先生之兄长林登清先生持有轩辉房地产

10%

股份。 轩辉房地产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

2

、 福建省永辉商业有限公司（下称

"

永辉商业

"

）成立于

2003

年

8

月，现注册资本

3,510

万元。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一张轩松及张轩宁先生分别持有永辉商业

35%

、

25%

股份；公司股东郑文宝、郑景旺、谢香镇、叶兴针先

生各持有永辉商业

10%

股份。 永辉商业主营业务：销售钟表、眼镜；自有房屋租赁及物业管理、对商业、贸易业

的投资及其相关咨询服务。

3

、 轩辉（澳大利亚）控股有限公司（

XUANHUI (AUST) PTY LTD

）成立于

2006

年

5

月，注册资本

1

澳元。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张轩宁先生及其配偶张秀琴女士各持股轩辉（澳大利亚）控股有限公司

50%

。

4

、 兴旺（澳大利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XINGWANG (AUST) INVESTMENTS PTY LTD

）成立于

2007

年

10

月，注册资本

1

澳元。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之一郑景旺先生及其配偶林凤英女士各持股轩辉（澳

大利亚）控股有限公司

50%

。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依据市场原则公允作价。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10

年已发生的及

2011

年计划进行的关联交易均是本公司正常业务发展需要，对本公司正常经营

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

2010

年已发生的及

2011

年计划进行的关联交易均系公司多年来的经营惯例所形成，符合公司的利

益及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的权益。

有关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决策程序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0

年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1

年关联交易计划的独立意见

3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2011-20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在公司总部黎明会

议室召开。 会应参加会议监事五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五人，其中监事陈日辉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 会议的通

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规定。 经全体监事审议和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关于补选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林登秀先生接替郑景旺先生担任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期满。

(

以上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附：林登秀先生简历

林登秀，男，

1960

年出生，中国国籍。 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专业。

2009

年

8

月至今担任永辉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兼工程部经理。历任福州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屏西店、汇达店店长，福建永辉集团有限公司仓山片区总

经理。 现任福州市仓山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

证券代码：

000996

证券简称：中国中期 公告编号：

2011-012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

0

一

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 本次会议期间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的时间：

2011

年

5

月

18

日上午

10

：

00

；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召集人：董事会

主持人：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推荐董事张文主持本次会议

2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8

人，所代表的股份数为

57,313,2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4.92%

。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每项提案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表决

2

、提案的表决结果：

《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7,313,20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2010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7,313,20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57,313,20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57,313,20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2010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57,313,20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关于聘任公司

2011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57,313,20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名称： 钟晓敏、殷长龙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

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